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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公正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项重要思

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 

    【关键词】共同富裕  贫富差距  和谐社会  公平正义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公正内涵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实现奠定基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价值和基本

特征。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公正本质。 

    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公正实现的基础，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理

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固有的历史使命和根本要求，因而过去不把它作为体

现社会制度的属性范畴。邓小平把它归纳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中，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生产力的发展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社会主义

应该比其他的社会制度更能够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各项要求，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为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提供赖

以实现的前提。经济发展是公平正义实现的前提。没有经济发展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那种以实现“公平”

为由阻碍经济发展的做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在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正

实现的基础。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正本质的体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

价值目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目标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则，这里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制度要消灭压迫与剥削,使社会成员具有普遍平等的权利,如生产资料面前人人平等、劳

动面前人人平等、分配平等，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真正公平正义的崇高价值追求。实际上，社会主义一开始就

是作为一种价值观提出来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难以根除，资本的逻辑带来是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个人

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可协调，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分处在财富

和贫困的两端。因此，要想社会公正，需要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即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取代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非正义进行了批

判，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公平正义结合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废除了私有制，建

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财富、共同享受社会财富成为可能，因而共同富裕正是

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

情对我国经济平等、分配平等的实现造成了实际上的制约。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了经典理论的公平正义思

想，提出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步富裕，让贡献大、付出劳动多、有竞争力的人多得一些，这符合“多劳多得，少劳少

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同时又指出“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样把先富和共同富裕连起来，使



 

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平正义原则。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使我们从社会公正的层面

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到一条发展快、人民享受成果更大、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

性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贫富差距也在扩大，社会不公正现象也出现了。一些人认

为，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的，认为“先富起来”就是要人为制造贫富差距，违背社会主义社会

的公正，因此怀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这种观点背离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思想的真正内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的公正，“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

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生产力上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过去平均主义状况下禀赋不同

的人，资源不同的地区，按照同样速度发展的机会不平等的状况。尽管社会出现适度的贫富差距，但这种差距同我

们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同样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正。从生产关系

上看，“共同”不是“同时”、“同步”、“同等”。事物的发展要依照一定的过程从由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

变演化。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更应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共同富裕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完完全全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以同等速度一起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而是以承认合

理的差别为基础。合理的差别是调动积极性、创造财富的前提。所以说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步富裕，否则就转化为平

均主义。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共同富裕最终能够得以实现。 

    客观上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贫富差距出现，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公正所要求的。但是贫富差距超出合理

的界限，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并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的。“先富”是指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

动、诚实经营致富，这部分人的先富绝不是以另一部分人变得更穷为代价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有两方

面的原因：首先，我国所有制结构剧烈变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从单一公有制发展到多种所有制并存，直接使城

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分

配差距不断扩大中也包含着一些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因素。所以，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绝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的政策造成的，以此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性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是错误的。 

    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构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 

    如何解决新的情况下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大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思想，根据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

目标，指出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更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努力完成的紧迫任务。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公正的认识得到升华，奠

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新的坚实基础。 

    首先，明确了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对

公正的价值追求。而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则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谐社

会要以更加公平的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树立起社

会主义公正的旗帜。 

    其次，突破了侧重从分配领域来谈公正的狭隘视野，强调建立全面的社会公正理论。由于中国缺少程序公正的

传统，过去的公正理论过多从分配领域谈公正，人们对结果格外关注，似乎分配结果代表了社会公正的一切。然

而，社会公正的内容绝不只是合理的财富分配，公平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从分配领域

谈公正，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是容易忽略公平产生的依据、规则、尺度，会引起更大不公。构

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理论，强调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

系，突破了习惯于从分配领域来谈公正的狭隘视野，纠正人们只注重结果平等的平均主义思想意识，引领人们更加

科学、理性、全面地看待社会公正。 

 



    再次，突破政策层面，从制度上落实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社会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将一个社会最基本

的价值取向，纳入社会制度建设的框架，依靠制度的强制力来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制度的

建设必须确立符合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导向。对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公平正义就是

我们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具有凝聚力、向心

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实现社会公正，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建立健全一个合理分配社会权利

和义务的制度体系。过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策层面的公平正义的实现手段，而和谐社会则强调制度是

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以制度的稳定性避免政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改变的随意性，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正

义的实施。这标志着通过制度建设推进社会公正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常规内容。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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